非IT类服务采购需求

一、服务供应商要求
（1）律师团队经验丰富，指定的代理律师应当具有执业资格。
（2）律师事务所熟悉银行经营管理和金融业务，精通金融法律法规，具备处理负责或疑难法律事务的工作经验和能力，并具备良好的职业道德。
（3）律师事务所应具有处理类似案件的经验，并在报名环节提供代理同类诉讼案件的案例。
二、服务品类
法律服务-C0601 诉讼法律服务。
三、服务内容
[bookmark: _GoBack]建行长春朝阳支行与两位自然人（包括本次及后续全部房产）所涉及的全部流程的代理服务（包括但不限于执行异议、复议、执行监督、执行异议之诉一审、二审 、再审等）及法律支持、咨询服务和风险化解等相关事项。
服务团队主办律师应具有丰富的处理银行债权类案件的从业经验，项目团队应至少包含2名能够全流程负责处理本案的主办律师，上述人员应熟悉我国金融法律法规、民事诉讼、执行、合同、企业破产等适用于处理本案的法律法规及政策；熟悉土地及房产抵押权处置流程；能撰写高质量的诉讼文书、法律意见书、案件报告等专业性资料。
4、 服务质量要求
（一）供应商应按照我行要求的时限推进案件处置进程；不得因自身疏忽行为给我行造成中重大利益损害；所起草或审查的法律性文件，不得因违法情形被认定为无效、可撤销，或存在严重不当内容。
（二）乙方及指派代理律师应当依法规范、审慎严谨地行使代理权，不得超越代理权行事；不得擅自转委托第三方提供代理服务；不得在服务过程中侵害我行及第三方合法权益。应具备良好的敬业精神，对我行提出的服务需求不得敷衍、推诿或逃避责任；需主动性与我行保持沟通协作，确保按约定完成全部工作事项。
（三）供应商须具备金融法律服务领域的专业知识和业务技能，拥有较强的问题分析及处置能力，能够准确理解我行服务需求、精准定位问题核心并制定解决方案，可针对法律服务工作提出建设性思路与优化方案。
（四）供应上应对我行商业秘密、本次委托事项涉及的证据材料、法律文书等均负有保密义务。
六、服务数量要求
本次执行纠纷服务包括但不限于执行异议、复议、执行监督、执行异议之诉一审、二审 、再审等）及法律支持、咨询服务和风险化解等相关事项。
七、服务供应安排
采购合同生效后，立即开始提供各项服务；服务过程中，能够严格按照采购协议及我行要求提供服务。
八、款项支付要求
案件代理费采取分阶段分期方式支付。
结合本案案情及诉讼代理工作难易程度及询价情况综合考虑，律师代理费拟根据中标供应商的工作成效按照以下方式据实计付：
	序号
	商品名称
	服务品类
	计价方式
	报价要求（含费率上限）
	备注

	1
	基础代理费
	诉讼/执行法律服务
	按项计价，全项目合计报价
	1.报价不高于当地律师协会现行收费标准，且不高于供应商向其他委托人提供同类服务的价格；2. 报价为全税全包价格，包含完成全部服务所需的所有费用；3. 供应商需同步报本项服务的总价及对应综合费率
	基础代理费按约定付款条件分阶段支付


9、 售后服务要求。
    根据案件代理需要，随时提供售后服务。如基于同一事实再次发生诉讼，或人民法院依申请决定再审，或发生其他衍生风险事项，供应商应当负责处理，并不再重复收取费用。
十、报价要求。
供应商应在当地律协现行收费标准的基础上给予优惠，且报价不高于其向其他委托人提供同类服务的价格。本次供应商按基础代理费、现金回收代理费和以物抵债等其他方式回收代理费（均为含税费率）报价。报价价格应包含供应商因处理本案发生的差旅费用，其他费用按照中标后双方最终签订的代理协议执行。
十一、其他要求。
供应商对本项目如有任何疑问应及时与我行联系人联系。

